
臺北市各區公所 

「役男申請服家庭因素替代役」作業流程圖 
 

 

 

 

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

符
合 

是 

區公所 

兵役局 

1.  0.5日 

2. 
2.1 
2.2 

2.3 

3.  0.5日 

4.  0.5日 

 5.   16日 

受理方式：臨櫃親自申辦、委託申辦、跨區收件、網路申辦（全程式） 

總處理時限：40 日（含假日/日曆日） 

情形特殊須層轉役政署核處時：46 日 

區政類：案件編號 60 

19日 

9.   

兵役局 

 

內政部 

  役政署 

符
合 

情形特殊者(個案性) 

不符合 

6.    6日 

7.    

否 

2.初審 

3.陳報兵役局 

   2.1 
資料不齊
通知補正 

2.2補正
資料審查 

2.3駁回 

 5.審查 

不符合 

4.收件 

1.收件 

9.函復申請人並

副知區公所 

核准函 

8.核定 

6.轉陳役政
署核處 

7.審查 

7.1駁回 

符合 

8.  3.5日 

不符合 


